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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113學年度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二、目的： 

(一)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評估、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執行、追蹤及銜接。 

(二)加強身心障礙學生動作機能發展，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簡單機能復健專業服務。 

(四)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及老師簡易性之專業服務方法，以幫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家 

中或學校內進行後續的訓練服務。 

(五)提供教師（含普通班導師、特殊教育教師、巡迴輔導教師）及家長必要之特教專業 

諮詢及合作。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縣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四、服務對象：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身 

心障礙疑似生，並建議接受專業團隊訓練之學生。 

五、聘用合格相關專業團隊類別：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諮商心理師、社 

    會工作師等。如附件-表1團員名冊 

六、服務內容： 

(一)個案評估、教育輔具評估、無障礙環境調整或訓練之示範與建議。 

(二)參與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 

(三)依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教育、衛生醫療及轉銜輔導等相關專業服務。 

(四)指導家長或教師落實各項訓練。 

(五)提供家長諮詢、教育及社會福利等家庭支援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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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供其他相闗專業服務。 

七、服務模式： 

(一)直接服務：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提供直接的服務。 

(二)間接服務：協助教師訂定身心障礙學生的訓練計畫，並指導教師將計畫融入相關課 

程領域或日常生活作息中實施，專業人員結合教師評量、追蹤訓練成效。 

(三)諮詢服務：透過電話、面談、個案研討等方式，協助教師、家長解答疑問或提供相

關資訊。 

八、服務時間：當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學期中（9-12月、3-6月）一個月一次，由本

府排定時間至各校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九、專業服務時數核定的原則： 

(一) 參考鑑輔會核定執行新生評估，評估時數最少1小時。 

(二) 每位特殊生每學期最少服務2次。 

(三) 依照學生需求核予不同時數。 

(四) 內含輔具評估、與學校老師討論時數。 

(五) 結案學生如有新問題可以再提出申請。 

十、辦理相關專業團隊服務流程表（如附件-表2）及執行成果（如附件-表3）：  

(一)請各校於規定提報期限內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依特殊生需求詳填專業服務項目

表單，完成申請程序。 

(二)學校應按時登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到校服務回

報」，並將專團隊執行實況拍照上傳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個案服務紀錄」

中。每學期結束前，應登入教育部特殊政績效評估』填報作業。另填寫執行成果彙

整表（如附件2）報府。 

(三）相關專業人員於表訂時間至各校進行專業服務，並於服務後三週內將服務結果及

建議事項登錄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專業團隊服務」中，以供學校參考。每學期

結束前，確認服務紀錄(評估結果與建議、專業評估表、個別服務內容、個別建議

事項)悉數詳實填寫完畢；並將期末服務結案生報告通知學校輔導主任、資源班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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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經確認後，留存於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最後登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

「治療師評核」填報作業。 

十一、相關專業人員之遴聘：  

(一) 聘請專任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及以鐘點費方式聘請兼任專業人員（職能、語

言、物理治療師）等，於排定時間至各校提供相關專業服務，並於服務後三週內至

「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填寫「個案評估表」、「評估結果建議」及「個案服務紀

錄」。 

(二)鐘點費：聘請兼任之專業人員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

育人事及業務經費辦法規定（語言、職能、心理、物理治療師等每小時1,100元，

離島地區，每人每日最高以8,800元為限）辦理。 

(三)差旅費（含住宿費及交通費）：依本縣差旅費支領要點辦理。 

十二、注意事項： 

(一)專業服務以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學校服務為優先考量，若學校無適當場所，則另安

排學區內適當場所。 

(二)專業團隊服務模式，實施專業服務時，以跨專業團隊合作為優，請通知特教老師、

班級導師、巡迴輔導教師、家長陪同參與。 

(三)專業團隊服務及時間將依身心障礙學生申請結果及專業人員的時間安排之。 

(四)提出申請專業團隊服務評估之學生，專業人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實施，並提

供評估結果報告表，俾便學校安排學生後續 IEP 計劃之擬定。 

十三、約定事項：本府與專業團隊人員商定到校服務日期後，治療師應於預定時間準時到校

提供專業服務，本府依規定核實支付鐘點費及差旅費。如若專業人員未事先告知，且

非因無法抗拒之因素，本府得不支應當次任何費用，且列入下學期不續聘之考量。 

十四、所需經費由本府當年度預算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並依教育部規定支給。 

十五、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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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1 

連江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治療服務團隊』名冊 

任期113年8月1-114年7月31日止 

 

職稱 姓名 專業類別 備註 

團員 黃 o強 語言治療師 兼任 

團員 廖 o鈺 語言治療師 兼任 

團員 黃 o惠 語言治療師 兼任 

團員 吳 o鳳 語言治療師 兼任 

團員 陳 o佩 職能治療師 兼任 

團員 王 o仁 職能治療師 兼任 

團員 林 o霞 物理治療師 兼任 

團員 劉 o均 臨床心理師 專任-連江縣教育處 

團員 林 o庭 社會工作師 專任-連江縣教育處 

    

    

合計 9人   

 

附件-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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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各國中小暨幼兒園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流程表 

 

流      程 負 責 單 位 辦    理    項    目 提  交  表  格 

計畫擬定 特教資源中心 
1.擬訂專業團隊服務實施計劃 

2.函轉學校辦理 
 

提報需求 各校 
於每學期（上、下）初各辦理1

次，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申請。 

請各校至「教育部特教通報

網」依特殊生需求詳填專團

服務項目表單，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申請作業。 

遴聘相關專業團隊

人員安排服務時間 

特教資源中心 

各校 

1.遴聘專業團隊人員。 

2.本府與專業團隊人員商定評估

及到校服務時間。 

 

實施專業團隊服務 

專業團隊人員 

 

 

 

各校 

 

 

1.進行專業團隊服務。 

2.上網填寫「評估表」、「評估

結果建議書」、「個案紀錄

表」績效評核管理-治療師評

核。 

3.各校「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專

業團隊服務-到校服務回報-專

團服務照片上傳-行政績效評估

填寫。另填寫執行成果（如附

件2）函報本府。 

由專業人員至「教育部特教

通報網」登打。 

 
專業團隊人員 

特教中心 

1. 當年9-12月、次年3-6月 

2. 專業團隊人員填寫領據及繳交

相關單據 

3. 結案 

 

 附件-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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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國中小暨幼兒園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服務執行成果彙整表 

一、  113  學年度第    學期 

二、校名：                   

三、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 服務日期 專業人員 
服務 

人數 

服務 

次數 

繼續服務人數/ 

結案人數 

職能服務 
 

   / 

語言服務 
 

   / 

物理服務 
 

   / 

心理諮商

服務 

 
    

社會工作

服務 

 
    

四、參與人員： 

□園長/主任                         □特教教                                。 

□巡迴輔導教師                      □導師              。 □家長           。 

□任課教師                    。    □其他：                         。    □ 

五、服務成效：(簡述) 

 

 

 

六、期待與想法： 

 

 

七、相關專團服務成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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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主任：                   校/園長： 

 


